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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民法典》第1195条第3款从立法上明确了在电商平台中权利人错误通知给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

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不论是司法适用还是理论上，对权利人认定侵权责任的归责

原则和主观要件认定的具体标准都存在分歧。权利人错误通知的归责原则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主

观要件上要求错误通知的权利人具有故意或重大过失，排除一般过失的侵权责任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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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ragraph 3 of Article 1195 of the Civil Code clarifies legislatively that the right holder in the e-
commerce platform shall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for damages if the wrong notification causes dam-
age to network users and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However, both in judicial application and in 
theory,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principle of attribution and the specific standard of subjective 
elements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tort liability of the right holder. The principle of attribution of 
wrong notification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principle of fault liability, the subjective elements re-
quire the wrong notif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 with intent or gross negligence, exclude the 
general negligence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tort li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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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电商平台发展日益兴盛的今天，权利人错误通知造成的网络侵权问题愈加凸显，不仅对未造成侵

权的电商平台经营者造成损害，并且长此以往将影响电子商务平台的健康运营。法律规范的意义在于能

够为生活关系提供特定的评价规范，其逻辑结构应包含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两部分[1]。在学界，通说将

权利人通知删除的这一规则称为“通知–删除”规则。我国《民法典》在第 1195 条新增一款对权利人错

误的“通知–删除”构成侵权的规定了侵权责任。但是由于《民法典》1195 条第 3 款并未对认定权利人

错误通知的归责原则以及构成侵权应当具备的主观要件，目前司法实践和理论界中对这些问题均存在多

种不一的观点，针对电商平台的错误通知侵权是否适用一般的过错原则抑或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无过

错原则，还是应当予以分类型决定规则原则；在主观要件上，这类侵权行为要求行为明知或具有重大过

失？对于实践中和理论上争论颇多的权利人一般过失的情形是否应当认定为构成侵权？诸多问题仍不明

晰。因此有必要对权利人错误通知的损害赔偿责任的归责原则、过错形态予以明晰，最大限度减少实践

中同案不同判的情形，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更好地促进电商平台的健康稳定发展。 

2. 电商平台中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制度的现状 

2.1. 权利人错误通知规则的立法沿革及现状 

“通知–删除”规则属于对避风港规则的借鉴、移植性立法实例。“通知–删除”规则包含两个行

为，即权利人的通知行为和对应的电商平台采取的必要的删除、下架等必要措施的行为。从我国立法实

践来看，在《民法典》施行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并未对权利

人错误通知的相应责任作出规定，直至《民法典》的生效实施，其在第 1195 条第 3 款增设一款权利人错

误通知的侵权责任，从基本法的层面强化了对权利人错误通知的规制，通过该条款的设置，今后其他法

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可以在其基础上作出更加细致的规定，使该条款在实践中更好适用。此外，2019 年起

生效的《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前两款规定了权利具有的通知权、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第 42 条第 3 款规定了权利人错误通知的，平台经营者有权追究错误通知人的责任。除了法律的规定，另

有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等对权利人错误通知等相关内容作出规定。例如，《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第 24 条规定了权利人错误通知导致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被错误删除或错误断

开链接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电子商务平台知识产权民事

案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第 6 条针对《电子商务法》第 43 条第 3 款规定的权利人“恶

意”通知的情形作出列举性规定，并规定被侵权人的起诉求偿权。 

2.2. 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司法现状 

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应适用何种归责原则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均存在较大的争议。在实践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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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案例适用不同的归责原则的情形并不少见。适用过错责任原则的典型案例如上海飞科公司诉王某侵权

责任纠纷案，在该案中，法院最终判定飞科公司构成侵权，并指出该案飞科公司发起涉案投诉行为是否

构成侵权的判断要件为飞科公司在主观上存在过错。1 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案例如谢某与优利德公司、浙江

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在该案中法院认定优利德公司承担侵权责任的关键在于优利德

公司举证不利，被视为存在过错。2 
在权利人主观要件上，美询公司诉美伊娜多公司案 3，法院在错误通知构成侵权的主观要件认定上

采用了“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该审理法院认为，美伊娜多公司在向平台提起投诉时，负有一般的注

意义务，并且在现实的情况下，根据美伊娜多公司掌握的材料，其有能力进行查证属实而没有尽到相

应的义务，因此其行为属于重大过失，应当承担主要的损失赔偿责任。而在曼波鱼诉康贝厂案 4 中，一

审法院与二审法院分别适用一般过失标准和故意认定标准，得出不同的裁判结果：一审认为康贝厂存

在一般过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审则认为现有证据不能证明康贝厂具有主观故意，因此判定其行

为不构成侵权。 
从上述几个典型案例可以窥见，在权利人错误通知的侵权责任认定上，不同的法院在归责原则和主

观过错的认定标准上并不统一，正显示出权利人错误通知的侵权责任制度还有待完善。 

3. 电商平台中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认定存在的问题 

3.1. 归责原则适用不统一 

1. 错误通知归责原则的学理解释分歧 
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应当适用何种归责原则，理论界存在较大争议。持过错责任原则的一方主要基

于以下两个理由：第一，根据我们现行民事法律的规定，对于侵权责任过错责任的规定，除了法律明文

规定应当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和无过错原则的外，对于法律没有作出特别规定的，应当适用侵权责任的一

般归责原则，即过错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归责原则观点持有者认为，《民法典》并未单独规定权利人错

误通知侵权责任应当适用特殊的归责原则，因此应当按照以前的立法惯例，适用一般的过错责任原则[2]；
第二，使用严格的无过错责任将会不当加重权利人维权的成本。在电商平台中，平台经营者及其他相关

行为人的行为是否实质地对权利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的证成过程往往涉及专业领域，需要耗费较大的时间

和金钱成本才能予以证实，要求权利人在行使通知权利之前履行实质性审查义务具有不合理性，可能导

致权利人望而却步，不敢履行通知权，抑制权利人的正常维权行为[3]。 
不少学者主张无过错责任原则，认为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成武需要考虑权利人的主观状态[4]。

首先，在“通知–删除”规则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我国法律一以贯之的规定。例如，《条例》第 24
条 5 规定对权利人错误通知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要件并不涉及权利人的主观状态，类似的规定还可见于

《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 8
条 6，同样不涉及权利人的主观状态。其次，法律规定“通知–删除”规则，系为给权利人提供方便快捷

的维权机制，权利人行使此权利，通常容易对他人的权利自由行使造成限制，权利人一旦发出错误的通

 

 

1参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 01 民终 4988 号民事判决书。 
2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粤 01 民终 9457 号民事判决书。 
3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20)沪 01 民终 4923 号民事判决书。 
4参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0)浙知终字第 196 号民事判决书。 
5《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24 条：“因权利人的通知导致网络服务提供者错 误删除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错误

断开与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给服务对象造成损失的，权利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6《最髙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8 条：“因通知人的通知导致网 
络服务提供者错误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措施，被采取措施的网络用户请求通知人承担侵权贵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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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往往对平台经营者的财产权利造成损害，因此权利人在行使通知权获益的同时，应当充当错误通知

的成本防范人。无过错责任的适用有助于促进权利人审慎行使通知权，使错误通知率降低[5]。既然权利

人是对自己权利是否遭到损害最为了解的人，那么权利人在发出通知时同样应当高度审慎，防止自己的

通知行为给他们的权利造成损失。同时，要求权利人在行使通知前，尽自己所能做必要的审查，是对后

续审查成本的分担。 
持过错推定原则观点的人主张，法院在审理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案件时，应当推定权利人在发

出通知时主观上存在过错，这过错指的是权利人有预见错误通知的能力却视之不见，不加避免，最终导

致错误通知的出现损害平台经营者等人的权利[6]。一旦权利人能够举证证明自己主观上不存在过错，则

应当认定权利人无需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反之，若权利人无法证明自己主观上无过错，则由权利人承担

错误通知赔偿责任。持过错推定责任观点的人认为，对于权利人在行使通知权时的主观状态，只有权利

人自己最为知悉，权利人可以力证自己通知前已履行必要的形式审查义务[7]，或者证明根据当时的情况，

无法预见错误通知将导致的损害结果。 
2. 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归责原则的法律适用分歧 
权利人错误通知构成的侵权既成为一种侵权行为，即应当符合侵权行为所应当具备的客观要件与主

观要件。《民法典》1195 条第 3 款虽规定了权利人错误通知行为构成侵权，即规定了错误通知的客观要

件，却没有在条文中指明权利人错误通知行为中，权利人在主观上是否应当具有过错，适用何种过错责

任原则。在《电子商务法》第 42 条第 3 款中，法律同样未对权利人的主观状态进行规定。以前的侵权行

为类型中，除了法律明文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推定责任原则的情形，一般的侵权行为适用过

错责任原则，因此在实践中，对于某类型的侵权案件应当适用何种规则原则一般不存在争议，但是在电

子商务视域下，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应当适用何种规则原则并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这就导致在实

践中不同的法院可能存在不用的认定，例如前述飞科公司诉王某侵权案中法院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在谢

某与优利德公司案件中法院则实质适用了无过错责任原则。鉴于司法实务中存在此种实质性的争议，不

用的案件由于适用的归责原则不同，或直接导致案件的裁判结果南辕北辙，因此有必要厘清权利人错误

通知侵权制度中归责原则的应然适用，避免出现同案不同判。 

3.2. 主观要件认定标准不明确 

对于一般的主观过失不构成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的主观要件在理论界与实务界基本不存在争议，但

是在重大过失是否是错误通知侵权的认定标准，仍存在较大的争议。严格注意的认定标准认为，只有权

利人主观上存在故意时，方才需要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该观点对权利人存在一定过失的通知行为予以

包容，认为在通知阶段不应当苛求权利人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作出符合法律要件的通知行为。而另一种

观点认为，权利人应当具备一般理性人应当具备的注意义务。重大过失要求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的

主观认知达到高度盖然性的程度，因此权利人在此种情况下应当具备的是一种较低限度的注意义务，如

果权利人违背这种较低限度的注意义务，草率轻视他人合法权益可能遭受的重大损失，权利人应当对这

种损失的产生承担赔偿责任。 

4. 电商平台中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认定问题的解决对策 

4.1. 权利人错误通知的侵权责任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 

法理是根据法律规定的根本精神演绎而出的，在法条中虽然未经揭示演绎却可得知的法律的一般原

则，经学说、判例的长期经营，已逐渐为人们熟知[8]。在错误通知规则中，权利人错误通知应采何种主

观要件认定标准，应探寻立法背后的法理。本文认为，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应当采用过错责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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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过错责任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我国民事立法在高度危险作业和危险行为、产品制造与销售、环境

污染、饲养及管理动物等行为中确立无过错责任，目的是使行为人谨慎小心从事，不断改进技术安全措

施，减少安全事故；一旦造成损失能够使受害人的损失尽早得到赔偿。因此无过错责任原则通常与行为

人对危险的控制力挂钩，但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中平台经营者造成的损害与权利人对危险的控制力

无关。再者，“通知–删除”规则的立法初衷是为保障权利人能够免受侵害，保护其合法的网络权利，无

过错原则额外太高权利人行使通知权时的审查义务，加重其行使权利的负担，相反地过分减轻了平台经

营者的审查义务，不利于利益平衡的价值追求。 
过错推定责任本质上是为了解决受损害一方可能存在的举证困难问题，是法律为了减轻受损害方举

证负担的立法规定。在电子商务视域下，权利人“通知–删除”规则中，权利人与电商平台经营者之间

举证程度的难易不能一概而论，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往往认为电商平台对于平台上发生的事件具有监管义

务，因此对证据的获取也比普通的电商平台使用者更容易。同无过错责任一样，过错推定责任需要法律

的明文规定才能确定，这也是本文不采用过错推定责任的原因之一。 
采用过错责任原则符合《民法典》的一般原则性规定，有利于更好实现权利人与电商平台经营者之

间的利益平衡。第一，《民法典》侵权责任编中确立了过错责任的一般原则性条款，除了产品责任、环境

污染与生态环境破坏责任、高度危险责任、饲养动物损害责任等特别规定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

定责任的特殊侵权责任以外，均应采用过错责任原则。且《民法典》第 1194 条至 1197 条关于网络侵权

条款的系统规定，并未明文规定应当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过错推定责任，故网络侵权责任应当适用过错责

任。第二，给予权利人通知权，是为使权利人高效便利维权，为防止权利人滥用通知权，应当对权利人

行使通知权施加一定的义务，致使权利人在进行通知行为前履行合理的注意义务，防止损害其他电商平

台使用者和经营者合法权利。但施加的限制应当有一定限度，使权利人只需履行合理的必要的注意义务

即可，而不至于使“通知–删除”规则形同虚设。显然，过错责任原则相比无过错责任和过错推定责任

能够维持权利人维权成本与注意义务之间的相对平衡，使权利人在充分衡量维权将会付出的成本与不维

权将造成的损失之间的孰轻孰重。 

4.2. 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主观要件认定标准 

本文认为，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过错形态应采故意与重大过失的认定标准，否定一般过失的

认定标准。 
“过错”是对行为人主观心理状态的否定性评价或非难，分为故意与过失[9]。有学者主张仅在权利

人明知电商平台经营者的行为不构成侵权的情形下，权利人才应当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2]。这种观点

完全忽视了权利人应当承担的合理注意义务，很容易导致权利人滥用“通知–删除”规则，破坏合法的

竞争秩序。权力的享受应当承担相应的成本，这是为了保证权力界限的清晰与安全[10]。如果将权利人错

误通知的过错形态严格限制故意的范围内，那么权利人将难以避免错误通知向恶意通知迈步，这不仅不

利于解决当下实践中滥用权利人通知规则的弊端，反而加重这种情形的发生。 
权利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的认识具有高度盖然性，这是重大过失的体现。一般而言，根据前述归责

原则的相关论述，权利人的通知删除权利伴随着一定的注意义务[11]，这里的注意义务并不要求权利人穷

尽所能力证侵权人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才能行使通知权，只要求权利人承担最低限度的注意义务，不要

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即可。权利人对这样一种较低限度的注意义务不加履行，没有尽到

一般人都应当尽到的审查义务，严重漠视他人的权益[12]，则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排除一般过失的主观要件认定标准，主要基于以下理由：一般认为，若要求权利人避免一般过失，

即要求权利人在行使通知权之前是否行使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13]。而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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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高的注意义务，为避免这样的一般过失，权利人需对电商平台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进行较为严格的审

查，换言之权利人需要花费较大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来确定电商平台的行为已经构成侵权，这已属于

不当加重权利人的负担。如果由于行使通知权之前的过于踌躇一般过失的出现，很大程度将会加剧权利

人的损失，这违背了“通知–删除”规则的立法本意，不仅向保障权利人的利益倾斜，反而为电商平台

的提供者大开方便之门，激化电商平台内多方矛盾[14]。同时，排除一般过失的主观要件认定标准，也与

本文采过错责任原则的归责原则形成逻辑上的一致。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权利人错误通知应当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过错形态为故意和重大过失。 

5. 结语 

新增《民法典》1195 条第 3 款使受害人对电商平台中权利人错误通知造成损害的情形寻求救济有了

更加明确的法律依据，但由于《民法典》对权利人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和主观要件未作明确规定，

聚焦在电商领域，司法适用中仍存在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的归责原则模糊、主观要件认定标准不明确的

问题。本文综合考虑利益平衡原则与比例原则，本着既维护权利人合法权利，又保证电商平台健康发展

空间的理念进行论证，认为权利人错误通知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应采过错原则；权利人主观要件应解释

为故意与重大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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